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关于建立工信系统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机制的通知

隆阳园中园、各相关企业、局各股室：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推动我区贯彻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76 项任务清单落实落地，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和社会大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社会监督，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根据《隆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隆阳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任务清单的通知》(隆安发〔2022〕6号)和《保山市隆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工信系统实际建立工信系统安全生产领域举报机制，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各企业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对省市区各级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和我区举报渠道加大宣传，全面提高公众知晓率。采取微信、短信、会议等方式，让举报渠道宣传进办公室、进车间、进职工家庭，使宣传更贴近从业者,促使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都能知悉举报工作，广泛对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广泛调动从业人员主动参与到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中，鼓励企业内部职工举报违法行为，鼓励企业设立有奖举报专项资金，对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二、严格依法依规办理举报事项
举报受理登记后，我局组织相关人员对举报件进行分析研判，及时核查举报事项，特别是对涉及重大安全隐患、非法违法行为和瞒报谎报事故的举报事项，立即进行现场核实，根据举报情况的严重性，提请区安委会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并跟踪落实整改情况。
三、切实保护好举报人合法权益。
参与举报处理工作的人员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妥善保管和使用举报材料，不得私自摘抄、复制、扣压、销毁。严格控制有关举报信息知悉范围，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金额等情况;宣传报道举报奖励时，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切实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四、举报奖励机制资金保障。
根据举报奖励办法规定，重大事故隐息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由区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市经应急管理部门，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向省应急厅申请，由省应急局统一兑现;一般事故隐患举报奖励资金，由区级财政每年依法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同级年度财政预算。
隆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及传真:2225885，2225997;地址:隆阳区正阳南路192号;电子邮箱:lyqjj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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